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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流向。 

六、新修正之食品衛生管理法已新增第 50 條條文，明定雇主不得因勞工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

露違反本法之行為、擔任訴訟程序之證人或拒絕參與違反本法之行為，而予解僱、調職或其

他不利之處分。又勞工就雇主違反本法規定提起訴訟時，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露，因而

破獲雇主違反本法之行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藉此鼓勵員工揭露企業內部不法行為。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文彥就號召全國大專院校 130 多個食品與營

養相關科系於明年初成立食品安全守護聯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年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7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8-315） 

邱委員就號召各大專院校食品與營養相關科系所學生共同成立「食品安全守護聯盟」問題所

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參與聯盟學生不會涉及公權力之執行： 

食品標示及衛生之查核係屬各地方衛生局之權責，公權力之行使則由衛生局依法執行；參與

聯盟學生僅扮演協助之角色，未涉及公權力的行使。 

二、維護學生安全及權益絕對是本部首要考量： 

有關聯盟學生之教育訓練及保險等權益相關事宜，本部將儘速邀集教育部及相關部會進行研

議，並妥善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以確保學生之安全及權益。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代理代課教師及師資不足、結構不良

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年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7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8-319） 

丁委員守中就代理代課教師及師資不足、結構不良等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

如下： 

一、所提「找不到代課教師的現象由偏遠地區蔓延到都會區」、「低薪造成代課教師流動性大」及

「建議教育部提高代課教師的待遇」乙節，說明如下： 

(一)為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即提升正式教師比率），本部辦理事項如下： 

1.逐年提升教師員額編制： 

(1)修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有關國小教師

員額編制每班教師人數。 

(2)透過提高一般性補助款設算公式的參數及以計畫型補助款補助等方式，減輕地方政

府提升教師員額編制之財政負擔。 

(3)研議不同規模學校所需之合理中小學教師員額數。 



 

 
313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2.降低 2688 專案聘代課教師（鐘點教師）比率： 

(1)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額實施要

點」。 

(2)中央統籌運用分配補助經費，將核定數之 50%限用於偏遠及小型學校聘任支領月薪

的代理教師，餘核定補助經費則用於聘任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3.導師及行政職務由正式教師擔任： 

(1)研修「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加入代理、代課教師兼導師及行政

職務之限制條件。 

(2)督導地方政府降低代理、代課教師兼導師及行政職務之比率。 

4.持續督導地方政府逐年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 

(1)檢討代理（課）教師運用情形。 

(2)檢視地方政府控留教師員額情形，督導學校逐年調降員額控留比率至 5%。 

(3)尚未降至 5%時，研議鼓勵各直轄市、縣（市）將控留教師改聘為代理教師。 

(二)為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本部督導地方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1.掌握各校編制教師數、已聘教師數、控管員額所改聘之代理（課）教師、教學支援人

員數、教師依規定請假、借調等原因聘任之代理（課）教師人數及研訂納入代理（課

）教師聘任辦法之補充規定，以管制各種原因之代理（課）教師之比率。 

2.考量教師專長授課情形，及學校特殊科目之授課需求，合理管制正式教師排課及減授

課情形，避免代理（課）教師之授課比率過高。 

3.依學校規模及條件，掌握各校員額流動，及代理（課）教師比率之變動，利用縣外介

聘、優先辦理教師甄選、爭取公費生分發等措施適度降低代理（課）教師比率，並提

升正式教師人數。 

二、所提「解決師資不足及師資結構不良」乙節，說明如下： 

(一)為降低代理代課教師之流動率以穩定師資、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使優秀之代理代課教師

能留在原學校任教，及考量教師擔任國中導師以 3 年為 1 循環，國小導師以 2 年為 1 循

環，爰已於「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中小學

聘任 3 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

且具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資格者（按：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再聘至多以 2

次為限。」。 

(二)各級學校對新進教師多會安排資深教師在教學及工作適應上提供諮詢與指引以傳承經驗

。 

(三)依專長授課：研修「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增列具出缺科別專長者優

先聘任之相關條文。 

(四)對於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本部已規劃逐年提高師生比，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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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協助各地方政府 103 學年度均能達成提高國小每班教師員額，本部業已於 103 學年

度編列新臺幣 10 億元經費預計提升員額編制至 1.65 名。 

2.提高一般性補助款設算公式並協調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04 年起將「提升國民中小學教

師員額專案經費」納入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項目之可行性。 

3.本部亦將研議合理之教師員額編制，配合修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

員額編制準則，以有效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 

三、所提「教師課稅減課後所空出之節數須由代理（課）教師解決」乙節，說明如下： 

(一)所得稅法修正第 4 條、第 17 條及第 126 條於立法院通過，並奉總統 100 年 1 月 19 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000010141 號令公布，爰此國中小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等均恢復課稅。 

(二)為維護「租稅公平」原則，踐履憲法所定國民繳稅之義務，納稅人本無權指定所納稅金

之使用目的。本次課稅所得亦進入國庫，由政府可以整體運用。惟國中小教育環境較高

中以上之教育環境有所落差，故本部利用本次課稅配套補足學校現場之需求。 

(三)取消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工免稅後，其課稅收入配套歷經多年討論，並辦理北、

中、南 3 場公聽會，對象為專家學者、地方教師會、家長團體及教改團體等四類代表以

「課教師，補教育」為目標規劃，內容大致如下： 

1.補助國小聘僱行政人力及補助國中小輔導人力。 

2.調增國中小及幼稚園導師費至每月 3,000 元；幼兒園以每班二位導師發給。另有關特教

班部分： 

(1)資優班、各類資源班：比照一般教師減二節課。 

(2)集中式身心障礙班：採雙導師制。 

3.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國中小均減 2 節；國小導師再減 2 節，並以增加教師備課

時間為原則，提升教育教學品質。 

(四)本部依據教師課稅配套方案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

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要點」，其中第 4 點第 3 項補助經費運用順位規定，即以聘請專任

教師（即正式教師）為優先，希冀縣市政府以核定教師員額編制，依教師法聘任專任教

師。 

(五)另為督導各縣市降低代理代課比率，提高專任教師員額，本部業於 101 年 10 月 5 日修改

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條文，明定 101 學年度國小

教師員額提高至每班 1.55 名，102 學年度提高至每班 1.6 名；本部鼓勵各縣市政府整合課

稅配套專案、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額實施計畫（簡稱 2688 專案）等相關

經費，以提高編制所需聘任之專任教師。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合宜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年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98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8-343） 

邱委員就合宜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